
华泰财险附加临时移动扩展条款（2025 版 HR-SN） 

 

经双方同意，保险标的（不包括存货）因为清洁、改装、维修或其他类似目的，临时从本保

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地址移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）的任

何地方，在陆路、水路、铁路和航空往返运输途中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，保险人按照本保

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  

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金额。  

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
